
公告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11

序号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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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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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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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务人名称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

浦江汇凯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益鼎车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红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上虞豪祥压铸有限公司

上虞市民生印花有限公司

绍兴县宝增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大江山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唐萃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

上虞市光明化工有限公司

上虞华盛电机有限公司

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

杭州新世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中光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庆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

骏龙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明五金有限公司

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南翔电工有限公司

宁波辰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升美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今日电讯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中璐家用电器厂

宁波昊丰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虎跃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开赢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苏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鸿益布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亿轴承有限公司

慈溪神牛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烹之乐炊具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业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建德市宏峰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鑫光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

雄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雄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

绍兴县哲闻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欧纳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绅开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友谊光电缆有限公司

浙江伯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宏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雄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基准日：截至
2017年12月20日，单位：元）

7,434,320.62

3,955,045.00

2,952,853.03

3,397,015.10

12,000,000.00

35,986,782.26

7,500,000.00

13,766,354.79

14,953,865.91

24,000,000.00

13,580,236.37

6,000,000.00

24,978,114.00

7,997,217.17

920,078.58

2,268,047.38

13,106,413.62

32,367,603.85

26,820,294.00

9,917,655.00

14,742,214.71

14,879,708.00

9,809,337.24

6,168,911.43

23,191,839.58

2,999,477.81

10,000,000.00

1,977,200.00

1,977,200.00

1,977,200.00

2,000,000.00

1,977,200.00

1,977,200.00

1,500,000.00

4,950,548.56

1,977,200.00

1,977,200.00

8,525,622.24

12,856,449.00

8,864,722.46

4,765,066.96

4,965,462.25

15,000,000.00

1,105,000.00

50,000,000.00

85,090,000.00

15,280,000.00

109,500,000.00

174,352,545.90

17,644,288.80

2,092,725.12

130,000,000.00

10,038,739.06

23,700,981.12

99,000,000.00

28,892,900.00

1,100,000.00

32,310,753.50

119,041,596.09

154,400,000.00

70,000,000.00

21,900,000.00

债权利息余额（基准日：截至
银行债权接收时，单位：元）

564,703.69

303,063.45

867,591.53

4,711,303.72

2,459,290.76

741,368.42

446,459.37

850,519.88

1,300,931.81

2,947,256.46

773,092.60

416,127.27

6,716,325.30

583,990.15

654,491.29

4,054,401.76

275,702.10

2,975,518.34

1,889,239.04

338,451.07

832,604.13

1,769,213.06

1,613,254.63

8,314,468.40

2,227,017.55

376,222.74

1,206,249.58

176,510.21

113,600.68

108,233.79

88,335.32

78,374.18

89,592.05

49,966.26

61,372.73

120,535.96

106,310.45

2,801,584.30

2,728,351.32

4,462,449.28

1,133,034.02

1,296,610.87

854,367.71

32,822.01

1,422,937.47

2,898,427.40

734,619.15

5,627,930.00

11,918,287.74

1,049,007.83

547,793.82

7,164,180.28

212,561.30

2,237,438.27

1,907,733.75

693,257.61

21,528.98

2,091,489.41

1,954,111.52

9,045,469.10

4,054,976.56

991,994.70

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董明生上虞市百官街道虞富大厦A座、B座、C座二层。

无

无

詹国庆、何月华名下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商业营业房（7套）C11栋C1101、1102、1103、1104、1105、1106、1108。

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虞市汤浦镇下漳村下城盘（十五幢）、上虞市汤浦镇汤湖村（羊脚骨）四幢、上虞市汤浦镇下漳村十幢厂房

无

上虞市百官街道高丰家园53幢206室

诸暨市陶朱街道艮塔西路132号东宸国际广场18层、19层

1、柴铭均、楼迎春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浣东北路108号耀江时代广场2单元802室

1、叶萍、章黛丽名下位于上海市中华路169弄1号602室

无

短周期贴面压机1台/贴面压机用冲压模块1张

杭州骏龙实业有限公司名下3层共挤吹膜生产线

无

无

无

无

无

湖南省常德汉寿龙阳镇辰阳南路鸿腾金爵华府28套商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县平水镇昌峰村在建工程。

绍兴县清和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柯桥中清大厦的四、五、六、七、八层商业用房作抵押。

绍兴县清和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中清大厦的十一层、二十四层商业用房。

无

无

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越城区府山街道快阁、树下王村的土地及房产。

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厂房及土地，位于绍兴县安昌镇前畈村4幢、5幢、11幢。

张红霞位于绍兴县柯桥鉴湖路1042号日月潭（明辉苑）5幢4室的排屋。

浙江欧纳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及土地，杭州湾园上虞工业园。

无

无

汾阳市伯乐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1、山西省汾阳市中心鼓楼北（21套）鹅西巷路（49套）太和桥北（19套）。；2、汾
阳市北大街（城内学府街南侧）汾阳市北大街城内学府街南侧（东）79、73、83、85、87、89（1-2层）、91（三层）。

1、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限公司9套房产，秦望花园高立苑10幢101、102、103、302、303、304、402、403、603
室；2、李素珍，龙珠花园12幢605室及17号车库；3、人民东路188号一层营业房、二层办公房做抵押。

1、绍兴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胜利西路大通农贸市场房产；2、宏大房产公司所有的解放北路13号大江桥1幢103、203室营业房；
3、浙江沁铄进出口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碧海家园40幢101、501、203、303、204、304、404、504、206、306、406、506号12套住宅。

1、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福全镇畈里金村土地；2、金品置业，福全镇畈里金村地号土地。3、绍兴金善置业有限公司，兰亭
镇金庄村金家店地段的土地；4、金善置业，兰亭镇金庄村金家店地段土地；5、金善置业，兰亭镇金庄村金家店地段的土地。

1、亭山工业园区土地；2、亭山工业园区房产（府山街道树下王村）；3、府山街道快阁村（原亭山工业
园区）整理车间、1号仓库、2号仓库；4、雄盛实业，机器设备动产。5、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无

无

担保

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司，姚美方，陈亭亭、应驰，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县凯越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吴棕洋、吴婷婷

台州市金港机电有限公司、应正君

绍兴县金峰银锡有限公司，胡红光、胡苗春

上虞市贝塞克自行车配件厂、上虞市东方起重机有限公司、浙江朝诚电机有限公
司、浙江颐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虞三园电机制造有限公司、陈祥鲁、俞丽君

董明生、丁香，浙江中金热电有限公司

李纲、邵巧云夫妇、绍兴县曙光印染有限公司

窦小钢、符银珍夫妇，上虞市金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天宇铜业有限公司，上虞市光明化工有限公司，上虞市特利斯调味品有限公司

詹国庆、何月华夫妇、浙江禾成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骏狮铜材有限公司、浙江科兴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星轴承有限公司、劳小农、郑志瑛夫妇

杨关雨、周茂娜夫妇、上虞市金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天宇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大江山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科瑞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华君、宋卫丽夫妇

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钟祝书

浙江友谊特种钢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詹伟建

虎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电力成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叶进锋、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贺民

梁淼

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杭州雅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潘建英，陈贵荣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成都骏龙包装有限公司、杭州骏龙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汉唐实业有限公司、王永尧，王静、杭州润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雷尔达仪表有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志乐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浙江聚钢管业有限公司，张敬芝，张明波，张新辉

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华大铝镁业有限公司，泸水县金盛硅业有限公司，张建松，张建强，张进富，张建洪，李连静

浙江恒基电源有限公司、徐建荣，胡新妹

中欧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温州瑞正电工器材有限公司、赵泽南

余姚市泊元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中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宁波中泓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章学凯、杨金波、严贤平、沈志伟、阎利琴、施海红、邹明明、沈国飞、沈钧临、章学贤

奉化市莱蒙德服饰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元金堂物资有限公司、杜成国、李红飞、杜吉诗、蒋国表

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工星电器有限公司、江西佳华电冰箱制造有限公司、史百泉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陈桂杰、曹惠女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甬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黄永龙、张素琴

慈溪飞达净水瓶厂、张建军、陈春杰、陈志连

宁波融泰担保有限公司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陈凤先、钱昌军、李英芳、金先明

舟山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郑志龙、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浙江晨
业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海通港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舟山浙华石油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中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永庆、顾丹丹

建德市阳光钙业有限公司、建德市大同镇壹龙种禽场、郑宏、夏金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俞芝金、来文光

1、绍兴县金帝亚纺织有限公司；2、赵伟刚、周冰。

1、沈土根、查渺清

1、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湖城进出口有限公司；2、沈土根、查渺清。

1、浙江鑫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3、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4、何兴荣、陈雅丽

1、融鑫担保；2、雄盛实业公司；3、何兴荣、陈雅丽。

1、雄盛实业公司；2、兴融鑫担保；3、何兴荣、陈雅丽

1、绍兴唐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王建强、徐雅琴

1、绍兴益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绍兴县金佰利纺织有限公司；3、梁政伟、张红霞。

1、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2、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3、马其明、施国芬

1、浙江天和纺织印染有限公司；2、葛永峰、何仁友、骆楚官、骆楚汉

1、浙江华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2、章巍峰、章慧巍

1、浙江伯乐家具有限公司；2、谢佰荣、金彩霞；3、谢佰荣

1、绍兴县金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王金林；2、孙建钢、马萍；3、孙建钢。

1、张红卫、俞江英。

绍兴富强皮塑有限公司

1、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2、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3、何兴
荣、陈雅丽

1、浙江昌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2、何兴荣、陈雅丽；

1、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盛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2、何兴荣、陈雅丽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
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

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9日。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97
邮件地址：zhujiay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12日

法院公告
2018年2月12日

（2018）浙0381破44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双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星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双星公司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
得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
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1月2日裁
定受理双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2月8日，本院
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双星公司管理人。双星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5月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海
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398号；邮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邵 中 飞（0577-65818902、
13587504155)、张茜（18267766252）]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双星公司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双星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徐辉武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义务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双星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或
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
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双星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45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晨梦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梦
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晨梦公司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
权人温州正一鞋材有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
清算，并于2018年1月2日裁定受理晨梦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2018年2月9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
为晨梦公司管理人。晨梦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5
月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
阳街道隆山东路 505 号新潮大厦 16 楼；邮政编码：
325200；联系人：林传黄（13806806937）]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晨梦公司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晨梦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黄式安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义务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晨梦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或
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
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5月4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晨梦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881号

周东明：本院受理原告永嘉县香柏鞋材有限公司诉被
告周东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偿还货款9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
从2017年5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至本案执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所有的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31日下午14时
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8号

叶加佩：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宇航诉被告叶加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
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0000元；2、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
29日15时整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352号

李进成：本院受理原告范汝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借
款本金60000元，支付利息（以本金40000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3%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暂计算45个月为
54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9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04号

董金良、俞旭锋：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平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
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880号

苍南县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屹立电梯有限公司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503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
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